附件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要求

企业申请材料分为网上申请材料、纸质申请材料两部分； 

网上申请材料
    1.网上填报要求

申报企业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及上传附件材料；网上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时，要求表格内所有内容均须填写，数据为零的填“0”，文字内容使用粘贴方式填写的，建议选用“无格式文件”粘贴或从记事本中粘贴；

    2.需上传资料

（1）企业营业执照等相关注册登记证件扫描件；

（2）自主知识产权证书原件扫描件；
（3）企业研究开发活动证明材料；

（4）企业成果转化证明材料；

（5）研发组织管理能力证明材料（包括研发机构成立、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等）；

（6）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和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报告原件扫描件，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以上材料打包压缩后按要求上传；

（二）纸质申请材料
    1.需提供纸质申请材料
    申请企业应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按以下顺序，装订纸质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目录；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在线打印、签名、加盖企业公章）；

（3）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所属领域说明：内容包括判断该产品（服务）为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依据及理由，高新技术产品的核心技术情况，产品指标及在同行业的先进性，是否为主要高新技术产品等材料，是否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范围内具体条件；
（4）证明企业依法成立的《营业执照》等相关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

（5）职工总数、科技人员情况说明：严格按照样板模板编制，企业职工总数及科技人员数与企业个税申报系统或社保缴纳人数一致。

（6）经具有资质并符合《工作指引》相关条件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3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经营不足3年的企业，按实际年度出具）和近1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的专项报告。
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的中介机构，应符合《工作指引》明确的执业时限、职业道德、执业人员比例等基本条件，提供营业执照、执业资格证明、三年无不良记录证明、承担认定工作当年在职职工含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人员名单（含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其中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须提供证书编号 ）和资格证书复印件以及中介机构出具报告年度在职职工（社保或个税缴纳）相关证明材料，并对自身条件和出具报告真实性做出书面承诺；

    （7）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3个会计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含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实际年限不足3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

    （8）加盖企业公章的2023-2025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主表（A100000）、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A101010）、期间费用明细表（A104000）、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A107041）；

（9）有效知识产权材料：知识产权授权证书或授权通知书及缴费收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摘要，通过转让、受赠、并购取得的知识产权需提供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变更支撑材料，企业提供的知识产权有多个权属人时，应提供其他权利人放弃用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声明材料原件；2026年授权的发明专利须同时提供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专利证书、专利登记簿副本；
（10）企业参与编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检测方法、技术

规范的相关支撑材料（相关标准、方法和规范须经国家有关部门
认证认可）；

    （11）近三年研究开发活动材料：项目立项报告、中期检查报告、结题验收报告等；

    （12）科技成果汇总表及科技成果转化支撑材料；

    （13）研发组织管理水平材料：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及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的支撑材料，制定企业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制度，企业的研发投入核算体系支撑材料，是否建有研发费用辅助帐支撑材料，企业开展“产学研”研发活动的支撑材料，研究开发人员绩效考核奖励制度；建立开放式的创新创业平台支撑材料，建立科技人员的培养进修、职工技术培训、优秀人才引进，以及人才绩效评价奖励制度的相关支撑材料；

    （14）其他支撑材料：生产批文、新产品或新技术支撑材料、认证认可和相关资质证书、产品质检报告；企业资质复印件、特殊行业生产许可证等复印件、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机构认证证书复印件、各类荣誉证书复印件等；

2.纸质材料编制要求

    （1）申报企业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填报后，打印生成《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并加盖公章，与相关附件材料合订成册，各种附件材料分类依次置于申请书之后；

（2）所有纸质申请材料需按规定的顺序装订，编制总目录，逐页编制总页码；
（3）纸质申请材料需胶装，书脊上打印“企业名称—技术
领域—申报年度”，材料可以正反面打印，提供1份正本（专项报告为原件）及正本PDF版光盘；

    （4）所有支撑材料首页加盖单位公章，全套材料加盖骑缝章；

企业职工总数、科技人员情况说明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规定，我公司2025年企业职工总数为     人（全年月平均数），其中科技人员为     人（全年月平均数），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为     %；

 科技人员汇总表
企业名称（公章）：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
	性别
	年龄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工作岗位
	职称
	职务
	聘用形式
	上年度累计实际工作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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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
	
	
	
	
	
	
	
	
	
	
	


填表说明：1. “职务”此表填写科技人员在企业所任职务或从事的具体工作；

2. “聘用形式”此表填写全职、兼职、临时聘用；

          3. “科技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和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累计实际工作时间在183天以上的人员；



